
威海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威车改办字〔2016〕 2 号


关于报送市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

实施方案有关事项的通知

市直各有关部门、单位：

根据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威海市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威办发﹝2016﹞15号），为做好市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工作，现就市直各部门、单位报送公车改革实施方案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送内容

市直部门（单位）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基本情况。

1.部门(单位)情况。包括机关本级、参改的直属单位和下属参公事业单位的全称、性质、级别、办公地址、编制人数、实有人数及其职级构成情况。在中央确定的17个执法执勤部门以外，确有行政执法职能的部门，应就行政执法职能和执法情况进行专门的说明。

2.现有公务用车情况。包括机关本级、参改的直属单位和下属参公事业单位的车辆编制数和实有数。按一般公务用车、执法执勤用车、行政执法用车、特种专业技术用车、接待调研用车等分类统计（不包括非参公事业单位的车辆）；车辆现状及车型分布情况。执法执勤用车、行政执法用车及所属部门的特种专业技术用车，同时报送车辆编制的批复文件。

3.现有司勤人员情况。包括涉改单位的司勤人员总数及用工方式分类情况。
（二）参改人员情况。按照“在编在岗的厅级及以下公务员、参公管理人员、机关工勤编制人员参加改革”的要求，确定机关本级及参改的直属单位和下属单位的参改人员，提交参改人员清单和汇总表。其中，符合保留工作用车范围的人员是否选择保留工作用车，须做单独说明。
（三）拟保留和取消的公务用车情况。包括机关本级、参改的直属单位和下属参公事业单位拟保留的实物保障工作用车、机要通信和应急用车、执法执勤用车、行政执法用车、特种专业技术用车、接待调研用车；拟取消的一般公务用车、执法执勤用车、行政执法用车、特种专业技术用车、接待调研用车；分别填写清单和汇总表。

（四）司勤人员安置情况。包括涉改单位拟留用司勤人员数量、拟分流安置司勤人员数量及分类安置情况。重点说明司勤人员分流安置工作措施和待遇落实、权益保障、完成时限和要求等。分别填写清单和汇总表。

（五）公务交通补贴统筹情况。如果实施统筹，须提交本单位参改人员交通补贴总额、实施公务交通补贴统筹方式、统筹比例、统筹经费管理办法等。

二、报送程序

市直部门（单位）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编制完成后，要先行与市车改办沟通，按照市车改办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完善后再提交单位办公会议审定，由主要负责人签字、单位盖章正式报送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市直部门（单位）机关本级、参改的直属单位和下属参公事业单位的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，由机关本级统一报送，并于5月20日前报送至市车改办，报送材料一式10份（同时附电子版）。

市车改办办公地址：威海市发改委406室（高山街70号）。

本通知所附表格的电子版请登录威海市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（http://www.whdpc.gov.cn）的办事大厅“下载专区”下载。

（二）各附表数据和内容的填写要完整、准确、真实、有效。

（三）选择工作用车实物保障的参改人员不得再领取公务交通补贴。

（四）不得将在编不在岗的参改人员、非参公事业编制人员、单位自聘人员等不符合参改范围的人员列为参改人员。

四、联系人

市发展改革委：孙海峰，电话：5889576，15666300588。

市机关事务局：王志奎，电话：5281039，13863036468。

市 财 政 局： 周理侠，电话：5189389，13361159969。

市 人 社 局： 单华阳，电话：5198118，18663105687。

附：报表1-1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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